
 联 合 国   S/2021/730 

  

安全理事会 
 

Distr.: General 

18 August 2021 

Chinese 

Original: English 

 

 

21-11412 (C)    180821    200821 

*2111412*  
 

   阿富汗、亚美尼亚、澳大利亚、奥地利、孟加拉国、比利时、不丹、博

茨瓦纳、巴西、保加利亚、柬埔寨、加拿大、智利、中国、哥伦比亚、

哥斯达黎加、克罗地亚、塞浦路斯、丹麦、吉布提、厄瓜多尔、爱沙尼

亚、斐济、芬兰、法国、格鲁吉亚、德国、希腊、危地马拉、几内亚、

匈牙利、冰岛、印度、印度尼西亚、爱尔兰、以色列、意大利、日本、

哈萨克斯坦、肯尼亚、卢森堡、马尔代夫、马里、马耳他、马绍尔群岛、

毛里求斯、墨西哥、摩洛哥、纳米比亚、尼泊尔、荷兰、新西兰、尼日

尔、尼日利亚、挪威、巴布亚新几内亚、巴拉圭、菲律宾、波兰、葡萄

牙、卡塔尔、大韩民国、摩尔多瓦共和国、罗马尼亚、俄罗斯联邦、卢

旺达、圣文森特和格林纳丁斯、塞内加尔、斯洛伐克、斯里兰卡、瑞典、

阿拉伯叙利亚共和国、泰国、突尼斯、土耳其、乌克兰、阿拉伯联合酋

长国、大不列颠及北爱尔兰联合王国、美利坚合众国和越南：决议草案 

 安全理事会， 

 回顾《联合国宪章》的宗旨和原则，重申安理会根据《联合国宪章》负有维

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首要责任， 

 回顾安理会以往有关维持和平行动问题的相关决议和主席声明， 

 重申维持和平基本原则，诸如当事方同意、中立以及非自卫和履行授权不使

用武力， 

 特别指出维持和平作为联合国可用于促进和维护国际和平与安全的最有效

工具之一的重要性，申明持久和平并非仅通过军事和技术干预手段得以实现或维

持，而需凭借政治解决办法，坚信政治解决应是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设计和部署

的导向， 

 注意到秘书长努力动员所有伙伴和利益攸关方通过秘书长的“以行动促维和”

倡议和“以行动促维和+”倡议支持更有效的联合国维持和平工作，后一项倡议

除其他外重点指出必须追究针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实施的罪行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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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注意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部署在日益恶化和复杂的政治和安全环境

中，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面临的安全威胁和针对性袭击，这对

联合国行动构成重大挑战，包括地雷、战争遗留爆炸物和简易爆炸装置构成的威

胁，回顾军警和文职人员在挑战性环境中执行联合国任务时作出的牺牲， 

 最强烈地谴责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回顾指出，针对维持和平人员的此类行为可能构成

战争罪， 

 谴责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任何当事方违反协定的行为，认识到此

类违反行为可能给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的安全和安保带来严重风险，申明，

人员或设备按照特派团任务规定入境和行动自由不应受到阻碍， 

 表示严重关切把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

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面临挑战，严重关切此类罪行的

起诉率依然很低，这进一步助长了有罪不罚的氛围，有损维持和平行动人员的安

全和安保，在此方面注意到会员国承诺采取一切适当措施，把针对联合国维持和

平行动人员实施此类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 

 特别指出维持和平特派团必须与有关会员国和联合国实体密切合作，以减轻

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被杀害和遭受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

行为的风险， 

 注意到联合国根据任务规定对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提供的援助可在加强法

治和安全部门改革方面发挥重要作用，重申国家当局应在更广泛的法治和安全部

门改革努力中，在不断推进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改革方面发挥主导作用，包括

为国家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调拨专用国家资源及监测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改

革的影响，认识到在这方面国家当局的政治领导力和政治意愿至关重要，国家自

主是取得成功的必要条件， 

 认识到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对于根据《联合国宪章》促进和维护国际和

平与安全的关键作用，认识到联合国人员和资产的安全和安保首要责任在于东道

国，还认识到需要在总部和外地各级更加努力地共同增进安全和安保， 

 重申安全和安保与文职和军警维持和平人员业绩之间的重要联系，建立联合

国维持和平业绩文化制度将有助于更好地执行维持和平任务，使维持和平人员的

安全和安保得以改善，在此方面注意到维和业绩和问责综合框架的制定，特别指

出各级业绩评估和问责的重要性， 

 1. 致敬所有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包括那些为了和平事业而因公殉

职者； 

 2. 促请当前或以往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根据本国法律和适用的

国际法，采取一切适当措施，将杀害联合国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

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敦促武装冲突各方充分遵守国际

法规定的义务，促请东道国与维持和平特派团合作增进特派团人员的安全和安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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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括根据第 2518(2020)号决议这么做，并根据适用的国际义务，包括国际人道法

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以及酌情根据相关的部队地位协定或特派团地位协定，

按照本国法律采取一切必要措施调查此类行为，并逮捕和起诉此类行为的行为人； 

 3. 促请当前或以往的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根据本国法律，按照适用

的国际义务，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促进追究杀害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的责

任，鼓励当前或以往的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解决针对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的

此类行为有罪不罚的问题，包括为此而加强本国警察、司法和惩戒机构；在此方

面确认需酌情加大力度支持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采取切实有效的调查和

起诉措施，包括提供技术和后勤支助，以解决此类行为有罪不罚问题、确保追究

责任，鼓励秘书长应东道国请求，在现有任务和能力范围内，酌情通过相关联合

国实体，支持和便利向东道国当局，酌情包括向相关的执法、检察、司法和惩戒

机构以及为证据收集和保存、受害者和证人保护、法证、法院和拘留设施的安全

和安保安排提供能力建设和技术援助； 

 4. 请秘书长继续鼓励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作出努力，确保追究杀害联合国

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的

责任，为此酌情在提交安全理事会的各个维持和平行动报告中以及在安全理事会

第2378(2017)号决议规定的全面年度通报中就涉及已结束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

的案件提供以下关键工作的最新情况： 

 (a) 当前或以往的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在预防、调查和起诉与杀害联合国维

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有关

的案件方面取得的进展，以及当前或以往的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为了按照适用的

国际义务，包括国际人道法和国际人权法规定的义务，促进在本国司法系统内追

究此类行为的责任而采取的措施； 

 (b) 联合国为了跟进了解与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

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有关的案件、为了应东道国请求并在

特派团任务授权和能力范围内协助东道国以及为了支持东道国努力确保追究此

类行为的责任而采取的措施； 

 5. 请秘书长在现有资源范围内建立一个关于以下方面的全面在线数据库，

供有关会员国，包括东道国、部队和警察派遣国以及文职人员国籍国查阅，必要

时采取适当措施保护敏感信息：与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

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有关的案件信息；联合国向维持和平

行动东道国提供能力建设援助的信息；当前或以往的维持和平行动东道国在将此

类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方面取得的进展；鼓励会员国为这一倡议提供自愿支持，

包括财政资源； 

 6. 鼓励会员国，包括本国人员成为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

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的受害者的部队和警察派遣国，

https://undocs.org/ch/S/RES/2518(2020)
https://undocs.org/ch/S/RES/2378(20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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必要时根据本国法律积极与秘书长沟通和分享信息，协助当前或以往的维持和平

行动东道国将此类行为的行为人绳之以法； 

 7. 申明安理会决心采取有效步骤，进一步加强联合国与非洲联盟等区域和

次区域组织的伙伴关系，为东道国提供能力建设援助，推动预防、调查和起诉与

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

绑架行为有关的案件； 

 8. 促请秘书长收到关于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

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的报告后，立即通知相关国家当局，敦

促东道国保持定期沟通，酌情向秘书长通报此类案件的调查和起诉进展情况； 

 9. 请每个联合国维持和平特派团在特派团现有能力和资源范围内指定协

调人，负责与预防、调查和起诉杀害联合国维持和平行动人员和针对他们的一切

暴力行为、包括但不限于拘留和绑架行为有关的所有问题； 

 10. 决定继续处理此案。 

 


